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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持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健康元”）委托，担任健康元通过下属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诚实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B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增持”）的专项法

律顾问，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本核

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

简称“《运作指引》”）等相关中国（以下简称“境内”）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出具，本所律师并未表达或试图表达任何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

法律或其他司法管辖区域法律的意见。 

为确保本核查意见相关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本所律师已对与

出具核查意见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对于本所律师无法独立查验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健康元、天诚实业等出具的有关证明文件。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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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元、天诚实业已提供了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须的、完整的、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该等文件资料和口头证言均真实、合法、

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

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核查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律

师披露； 

2．所有文件上的签名、盖章均是真实的，签署的人员具备完全的法律行为

能力及适当授权，并且所有文件的作出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3．所有文件中的事实陈述及健康元、天诚实业向本所披露的一切事实均属

完整并且确实无误；及 

4．所有文件在截至该等文件提供给本所之日和其后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

日，未发生任何变化、变更、删除或失效的情况。 

本所律师依据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

见。 

本核查意见仅为健康元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

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

申请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许可，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运作指引》及《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秉承

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核查意见，并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增持方的主体资格 

（一）健康元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向健康元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501126176），健康元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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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郎山路 17 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法定代表人：朱保国；注册资本为 154，

583.5892 万元；实收资本为 154,583.5892 万元；公司类型为中外合资企业（外资

比例低于 25%）；健康元于 1992 年 12 月 18 日设立；经营范围为中成药、化学原

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研

发（不含国家保护资源的中药材、中成药秘方产品的研发）、批发、进出口及相

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

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 月

4 日止；《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29 日止）；普通货运（《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8 月 20 日止）。健康元已通过 2011 年度工商

年检。 

健康元股票于 2001 年 6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380。 

丽珠集团总股本为 29,572.1852 万股（包含 A、B 股），本次增持前，健康元

直接持有丽珠集团 77,510,167 股（A 股），占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本的 26.2105%。 

经本所律师核查，健康元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健康元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

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一致行动人——天诚实业的基本情况 

根据香港刘林陈律师行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天诚实业是

一间于 2001 年 10 月 3 日依据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健康元

及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为其唯一两名股东，前者持有 199,998,000 股天诚实

业股份，后者持有 2,000 股天诚实业股份；天诚实业的注册办事处地址为 UNIT 02 

17/F BAYFIELD BUILDING 99-101 HENNESSY ROAD WANCHAI HK；天诚实

业不存在清盘呈请的情形。 

丽珠集团总股本为 29,572.1852 万股（包含 A、B 股），本次增持前，天诚实

业直接持有丽珠集团 46,008,082 股（B 股），占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本的

15.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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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元、天诚实业不存在《收购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 

健康元、天诚实业出具《承诺书》承诺： 

1．截至《承诺书》出具之日，健康元、天诚实业未负有数额较大、到期未

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债务； 

2．健康元、天诚实业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健康元、天诚实业最近三年无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健康元、天诚实业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

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健康元、天诚实业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健康元及其下属子公司天诚实业具备本次增持的主

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的相关情况 

根据健康元、天诚实业提供的文件及丽珠集团的公告，本次增持情况如下： 

本次增持前，健康元直接持有丽珠集团 A 股 77,510,167 股，占丽珠集团已

发行总股本的 26.2105%；天诚实业直接持有丽珠集团 46,008,082 股（B 股），占

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本的 15.5579%；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丽珠集

团 A 股 5,892,943 股，占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本的 1.9927%；广州市保科力贸易

公司将持有的丽珠集团 6,059,428 股原境内法人股直接转让、托管及质押给健康

元，占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本的 2.0490%；综上，健康元直接、间接持有和控制

丽珠集团股份数为 135,470,620 股，占丽珠集团总股本比例为 45.8101%。 

天诚实业于 2012 年 1 月 9 日首次增持丽珠集团 B 股至 2013 年 1 月 8 日

止，已满 12 个月，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争方式共计增

持丽珠集团 B 股 4,651,970 股，占丽珠集团股份总数的 1.5731%。 

本次增持实施完毕后，健康元直接、间接持有和控制丽珠集团股份数为

140,122,590 股，占丽珠集团总股本比例为 47.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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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健康元通过下属子公司天诚实业进行本次增持不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免于以要约方式进行且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要约收购豁免

申请依据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豁免申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一）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的2%的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健康元在丽珠集团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已经超过丽珠集团

已发行股份的 30%，且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天诚实业于 2012 年 1 月 9 日

首次增持丽珠集团 B 股至 2013 年 1 月 8 日止，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争方式共计增持丽珠集团 B 股 4,651,970 股，占丽珠集团股份总数

的 1.5731%，不超过丽珠集团已发行股份的 2%。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属于《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

规定的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

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因此，健康元可以据此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

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

手续。 

四、本次增持涉及的相关法定程序 

2011 年 12 月 30 日，天诚实业召开股东会决议增持丽珠集团股票事宜。 

根据香港刘林陈律师行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依照天诚实业

公司章程，天诚实业有能力增持丽珠集团股票，天诚实业依照其股东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通过之决议实施增持行为不违反香港法律之规定。 

五、关于本次增持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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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健康元、天诚实业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及《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 

六、本次增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012 年 2 月 28 日，健康元、天诚实业将增持情况书面通知丽珠集团。丽珠

集团发布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对于实施情况、后续增持计划进行了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健康元、天诚实业在本次增持

过程中在相关的信息披露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七、结论 

综上所述，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健康元依法具有本次增持的主体资

格；本次增持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提

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

记手续的情形；天诚实业在本次增持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本次增持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及《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健康元、天诚实业已经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本核查意见正本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由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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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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